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医疗保障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济源示范区按病组（DRG）付费意见收集反馈工作机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2.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印发<按病种付费意见收集反馈工作指南>的通知》要求，为广泛听取各方对按病组付费支付方式改革的意见建议，优化医保支付管理服务，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结合济源实际，现就进一步完善济源示范区按病组付费意见收集反馈工作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意见收集
济源示范区医保部门按照面向一线、公开透明、逐级报送、分类处置的原则，全面建立按病组付费意见收集反馈机制。该机制是指在按病组付费改革中，医保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定点医药机构、一线医务人员等社会各方收集意见建议，或接收相关方主动反映的问题，按程序做好管理处置并及时反馈的工作机制。
（一）收集对象：面向济源示范区各相关部门、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相关行业学（协）会、专家学者、临床医护人员、参保群众等，广泛收集意见建议。
（二）收集范围：聚焦按病组付费关键环节和难点问题，重点收集分组方案、支付政策、技术规范、结算清算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全面覆盖改革实施中的重点、热点和堵点问题。

（三）收集渠道：立足济源实际，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意见收集渠道，常态化开展意见收集工作。线下通过组建专项数据工作组、开展日常业务培训、组织调研座谈、书面定向征集、设立医保公开接待日等方式听取意见；线上设立专用电子信箱，并依托医保信息系统搭建线上意见收集端口，设置标准化意见填报模板，方便各方随时提交意见建议。
（四）职责分工
1.医保行政部门：负责收集同级卫生健康部门、相关医疗卫生行业学（协）会、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2.医保经办机构：负责收集辖区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及基层医保经办人员的意见建议。
3.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内部意见收集机制，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本单位医护人员、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做好初步审核与分办处置，定期将涉及支付方式改革的意见建议报送示范区医保经办机构。
4.定点零售药店：配合医保经办机构做好意见收集工作，及时反馈医保支付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二、分类管理
（一）意见分类：示范区医保部门按内容将意见分为政策措施类、核心要素类、分组技术类、其他四类，实施精细化管理。
1.政策措施类意见包括对示范区医保支付管理政策、配套措施等政策建议，以及相关政策解读咨询等内容。
2.核心要素类意见包括总额预算、基准点数、调整系数、支付标准、结算清算方案等关键要素的相关意见。
3.分组技术类意见包括按病组付费技术规范、分组方案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4.其他类包含信息技术支持、医保编码应用、结算清单质控规则、数据指标等医保支付相关意见。
（二）属地管理。按病组付费意见收集处置实行属地统一管理。医保行政部门与经办机构加强协同配合，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应处置。
1.示范区医保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政策措施类和分组技术类意见的处置；医保经办机构主要负责核心要素类和其他意见的处置。
2.对超出示范区处置权限、需提请上级医保部门研究的意见，经整理分类后按程序报送河南省医保局归口管理部门。
三、意见反馈
（一）反馈渠道。医保部门要综合运用线上线下反馈渠道，确保意见反馈全覆盖。线下收集的意见通过会议座谈、书面回复、数据工作组、专家组、谈判协商等多种形式反馈；线上收集的意见通过专用电子信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等渠道及时反馈。
（二）分类处置。医保部门要及时吸收合理化意见建议，涉及政策措施、核心要素的，要结合自身改革实践，有针对性做好政策宣传培训与解答。涉及具体分组的，要适应临床发展和患者需求，合理优化本地细分组方案。暂不具备采纳条件的，要做好意见沟通，同时做好意见留用记录。

（三）委托处理。规范意见反馈过程管理，指导各相关单位做好意见办理与反馈工作，提升办理时效性。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协助做好意见汇总整理、分办处理建议等工作。
四、跟踪监测
（一）定期汇总。各相关单位做好意见收集反馈情况记录，示范区医保经办机构按季度汇总后报送示范区医保行政部门，示范区医保行政部门分类整理后每季度向河南省医保局报告工作情况。

（二）提高时效和质量。示范区医保部门要建立健全意见收集、办理、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办理时限和工作标准，着力提升意见办理的实效性与针对性，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合理建议得到有效采纳。接受国家医保局、河南省医保局的定期抽查，对意见反馈不及时、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或个人予以通报批评，督促整改提升。
（三）意见储备和使用。持续监测收集核心分组、细分组调整等相关意见，符合条件的统一归集储备，及时向国家局、省局上报，作为新版分组升级的参考依据。探索建立按病组付费意见处理数据库，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意见统计分析，定期生成热点问题图谱，为优化医保支付管理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联系人：党明波

电话：0391-6637366

意见收集反馈专用邮箱：jydrgyj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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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示范区按病组付费意见建议表

单位名称（公章）：

	主要意见及建议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
	

	问题分类
	

	具体问题和建议

（可附页）




备注：1.问题分类包括:口政策措施类、口核心要素类、口分组技术类、口其他

2.若为分组问题，具体问题和建议应包括 DRG名称、DRG 代码、DIP 名称、DIP 代码、病案举例( 主要诊断、次要诊断、主要手术和操作等名称及编码信息,以及病组的费用统计情况)

3.歧义组问题请填报主要诊断及编码、主要手术和操作名称及编码，无法正常入组原因，患者数量及费用统计情况

